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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DB31/T668《节能技术改造及合同能源管理项目节能量审核与计算方法》已经或计划发布以下

部分:
———第1部分:总则;
———第2部分:空气压缩机系统;
———第3部分:电机系统(水泵);
———第4部分:锅炉系统;
———第5部分:电梯系统;
———第6部分:炉窑系统;
———第7部分:冷却塔系统;
———第8部分:电磁感应加热;
———第9部分:制冷系统;
———第10部分:电机系统(风机);
———第11部分:照明系统;
———第12部分:配电变压器。
本部分为DB31/T668的第4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由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上海市合同能源管理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上海市能效中心共

同提出。
本部分由上海市能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部分主要起草单位:上海市能效中心、上海市工业锅炉研究所、上海市锅炉管理所、上海节能技术

服务有限公司、上海广兴隆锅炉工程有限公司、上海本家空调系统服务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谢仲华、袁荣民、杨麟、丁永青、徐剑芳、郁剑敏、秦宏波、俞增盛、沈黎芸、薛文焕、

徐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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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技术改造及合同能源管理项目节能量

审核与计算方法 第4部分:锅炉系统

1 范围

DB31/T668的本部分规定了锅炉系统节能技术改造及合同管理项目节能量审核与计算方法。
本部分适用于上海市所辖企、事业单位、机关、公共场所,其他单位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2588 设备热效率计算通则

GB/T3485 评价企业合理用电技术导则

GB/T10180 工业锅炉热工性能试验规程

GB/T13234 企业节能量计算方法

GB/T13466 交流电气传动风机(泵类、空气压缩机系统经济运行通则)

GB10184 电站锅炉性能试验规程

GB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DB31/T668.1 节能技术改造及合同能源管理项目节能量审核与计算方法 第1部分:总则

3 术语和定义

GB/T13234和GB/T13466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锅炉设备 boilerequipment
锅炉房以内锅炉、尾部受热面及辅机设备等。

3.2
锅炉系统 boilersystem
包括锅炉设备、管道阀门及余热回收装置等。

3.3
基期 baselineperiod
用以比较和确定项目节能量的,节能措施实施前的时间段。

3.4
统计报告期 reportingperiod
用以比较和确定项目节能量的,节能措施实施后的时间段。

3.5
统计期 statisticalperiod
计算节能量时确定的时间范围,统计期无特殊约定为一个连续的日历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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